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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安银行未执行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划款指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 年 4



万元转出至浦发银行募集资金户管理，长安银行相关工作人员当时未执行该划款业务。10 月

29 日，再次向长安银行提出《划款指令》申请将募集资金专户 5000 万元资金转出至浦发银行

募集资金户管理，长安银行未执行。 

2020 年 11 月 18 日，公司收到长安银行的《回函》，回函表明，截止 2020 年 11 月 9 日，

公司在长安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1304.91 万元；回函同时对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专户的监

管协议、约定用途、以往划款执行情况进行了说明，并声明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进行审核、转账；但回函中未就自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0 期间未执行我公司《划款

指令》的原因进行正面的说明和解释。 

11 月 19 日，公司委托信永中和会计师（特殊普通合伙）事务所西安分所（以下简称“信

永中和事务所”）向长安银行函证结果募集资金账户正常，不存在任何担保及保证；11 月 20

日，保荐机构国金证券与信永中和事务所共同访谈长安银行主管领导及客户经理，均回复我公

司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及账户资金不存在任何担保和保证行为。鉴于信永中和、国金证券对长安

银行的访谈内容，11 月 23 日及 12 月 3 日，公司又先后两次向长安银行送达《划款指令》， 截

止 12 月 10 日，我公司未收到长安银行就未按照划款指令转款的任何回复。 

为防范风险，保护资金安全、保障全体投资者权益，公司针对长安银行未执行我公司划款

指令的一系列行为，我公司将进一步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有

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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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划款指令》 

2、长安银行《回函》 

 

特此公告。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1 日 


